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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阜阳理工学院委员会党员党费交纳情况登记表

	序号
	党员姓名
	党员类别
	党费缴
纳基数（元）
	党员应交党费(元/月)
	2024/
	2024/
	2024/
	合计（元）
	备  注

	
	
	
	
	
	
	
	
	
	

	
	
	
	
	
	
	
	
	
	

	合计
	
	
	
	
	
	

	收缴人：
	党支部书记：
	
	
	党费专责接收人：
	

	说明：
1.此表为各党支部收缴党费专用，由党支部每季度上报上级党组织。
2.党员类别分为在职教职工党员、离退休党员、学生党员和其他党员。其他党员指组织关系在学校的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在学校但人事关系不在学校的党员等。
3.党费需按时收缴，不得跨年度收缴党费。
4.党员党费缴纳基数每年1月核定，除退休原因之外，年内不再作出调整。
5.党员组织关系隶属发生变化时，在备注栏注明变化时间、原因和去向（或来源）。
6.党支部对本支部未交纳党费或未足额交纳党费的党员要书面报告上级党组织。
7.此表一式两份，上级党组织和党支部各长久保存一份。



